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28號

原      告  梁瓊文即梁詠溱即梁慧怡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柳柏帆律師

被      告  廖勝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於民國107年間向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請求原告返還其

已付大貨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55萬元，歷經臺灣雲

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4

2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而定讞。最終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之判決主文所示，原告應於被告交付「裕隆東風、車型17

噸、牌照LAG-168號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之同

時，給付被告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然被告迄今均未將系爭大貨車

交付予原告，竟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不服，爰提起本

件債務人異議之訴。

　㈡系爭大貨車為被告所占有，被告迄今均未交付原告，竟聲請

鈞院強制執行原告所有財產，顯有違對待給付之法理，是原

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

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㈢綜上，聲明：鈞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強

制執行事件應予撤銷。

二、被告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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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主張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分轉賣，純屬子虛烏有，刻

意誤導法官。原告於起訴理由中聲稱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

分轉賣，故不願負擔相關費用。然查，系爭大貨車目前仍因

違規停放，停放於「新北市樹林違規拖吊保管場」中。若被

告確已轉賣，該車牌照不可能仍為原號，更不可能處於被公

權力扣押之狀態。原告此舉顯係為規避債務而編造不實理

由，不足採信。

　㈡系爭大貨車因原告受領遲延且拒不配合過戶，導致保管困難

及損害擴大：被告雖曾持有系爭大貨車，然多次聯繫原告辦

理過戶或取回，原告皆採取「不接電話、不見面、不處理」

之拖延戰術，拒不履行所有權人應盡之義務。被告並非專業

保管人，且因產權未過戶，被告無權處分系爭大貨車，亦難

以尋得長期合法停放空間，致使系爭大貨車因遭檢舉拖吊進

入保管場。此乃因原告「受領遲延」所衍生之風險與規費，

依法應由原告負擔。

　㈢原告提起本訴訟僅為延宕執行，主觀上顯無還款誠意：原告

一方面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以保全其不動產，一方面卻

對系爭大貨車之損害與保管費不聞不問，任由財產價值減

損。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目的，純係利用法律程序拖延

還款時間。

　㈣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

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強制執

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須執行名義成立

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提起。所謂

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

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

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

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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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強制執行，依執行名義為

之；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

付後，始得開始執行，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所明定。又

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

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須債權人之行為者，

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民法

第235條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間返還買賣價金事件，經109年7月22日判決確定

為：「梁瓊文應於廖勝弘交付系爭大貨車之同時，給付廖勝

弘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裁定參照，下稱系爭確定判決），而被

告於109年9月9日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⒈經該執行法院命被告補正已交付系爭大貨車之證明文件，被

告遂於109年9月23日以中和國光街72號、109年11月6日以中

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主動出面協助交

付辦理系爭大貨車，有存證信函及回執、投遞情形等件附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卷內為憑。

　⒉執行法院遂於109年11月18日核發執行命令扣押原告於台新

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郵局之存款債權。

　⒊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就該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主張執行

法院並未查明系爭大貨車是否仍為被告占有中，卻逕自核發

執行命令，並非適法等語，並於109年12月16日具狀聲請停

止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⒋被告則於109年12月17日具狀附上系爭大貨車保管照片，併

陳明：「系爭大貨車仍由廖勝弘保管，並非梁瓊文所說賣給

第三人，並附上車輛保管照片，因對方電話不接也不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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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處理系爭大貨車移交等事宜，一直拖延等脫產嫌疑，必

要時車輛可開到法院請梁瓊文一起出面處理，懇請法院協助

幫忙儘速處理」等語。

　⒌該執行法院則於109年12月22日發函兩造，請原告於5日內具

狀陳報是否願於執行法院指定之處所交付155萬元及利息、

執行費給被告，並同時接收被告交付之系爭大貨車。

　⒍原告則於109年12月31日提出陳報狀記載「1.點交地點需為

戶籍地，會有專業人員確定此車輛無重大事故、無改裝車

體、引擎、變速箱、傳動設備及車體無損壞，須以當初交付

於廖勝弘時之相同車況，並由梁瓊文本人點交之相關手續。

2.須由監理站驗車完畢確認此車為LAG-168，此車輛不可違

反監理站所規定之相關業務。3.若車輛為廖勝弘使用期間有

所損害，須在10日內完成修復，不可拖延，否則以損壞賠償

給梁瓊文的損失。4.此車輛LAG-168自廖勝弘使用期間106年

10月13日至點交完畢前，不得積欠牌照稅、燃料稅、罰單、

空汙單（空汙單須由環保局開立自主管理合格證）。5.煩請

廖勝弘先生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與梁瓊文聯絡，完

成點交相關手續」等語。

　⒎被告則於110年2月2日具狀陳報：「針對梁瓊文所提陳報狀

回覆敘述如下：1.車輛保管無重大事故、改裝車體、引擎變

速箱、傳動設備、車體皆無損壞。2.3.4.此車輛LAG-168原

本就產權不明，當初交車即無法過戶等，產權不在我，後續

等監理站相關業務，是我交付車輛點交後，由梁瓊文自行負

責。若能驗車過戶，就不用打這場官司，現在法院判決了，

並一再拖延交車時間，具狀法院並提出無理要求實屬無理。

5.煩請梁瓊文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出面處理接收車

輛及交付155萬元及利息事宜」等語。

　⒏執行法院則於110年2月3日函知兩造，請梁瓊文儘速與廖勝

弘聯繫交付車輛及付款事宜。

　⒐最終，上開強制執行程序於110年3月9日以查無梁瓊文可供

執行之財產而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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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⒑以上，業據本院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

07號卷宗審閱無訛，堪認為真。

　㈢被告於114年5月7日再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

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事件受理在案，本院執行

處於114年5月9日發函被告：請釋明並提出已依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所載內容，完成對

待給付之相關證明文件，否則將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之1第1

款辦理：

　⒈被告則於114年5月19日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

字第98607號同樣命補正之函文及109年11月6日中和國光街8

0號存證信函、自109年9月21日起至110年4月15日止之通話

記錄（未接來電）等文件。

　⒉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5月27日函請被告陳報系爭大貨車是

否已交付債務人（即原告），亦或由債權人（即被告）占

有，倘由債權人占有，請陳報保管地點。114年6月20日再度

發函催告上開事項。

　⒊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7月25日函請原告陳報系爭大貨車現

為何人占有。

　⒋原告於114年7月30日具狀陳報系爭大貨車現仍由債權人廖勝

弘占有中，廖勝弘迄今均無交付系爭大貨車予陳報人。

　⒌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日發函兩造，請於文到3日內，

就本院於114年8月14日不動產執行時，於現場交付系爭大貨

車一事，表示意見，以資本院審酌後續處理。

　⒍114年8月14日現場執行時，債權人到場表示系爭大貨車因停

放路邊被拖吊至保管場，今天無法交付給債務人，債務人表

示願受領該貨車，請債權人儘速交付。本院司法事務官則當

場告知兩造法院會訂立期日，請債權人於期日前將系爭大貨

車交付債務人。

　⒎114年8月15日原告提出陳報狀：「1.系爭大貨車是否在廖勝

弘先生使用期間有無損傷及任意改造車體。2.系爭大貨車是

否因監理站欠費未繳，導致牌照註銷，無法正常使用，請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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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弘先生查證。3.107-114年間系爭大貨車都在廖勝弘處

（牌照稅、強制險及罰單規費）皆未繳納。3.占用系爭大貨

車107-114年期間車輛未歸還，導致我方折舊損失。4.期間1

07-114年向執行署協調3次，都是因以上4點無法完成，梁瓊

文小姐已經備妥155萬元想盡快將系爭大貨車收回，卻因廖

勝弘先生遲遲拖延，用意為何？造成梁瓊文小姐無法正常點

交營運，損失慘重。

　⒏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8日發函兩造：「按執行名義有

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

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對待給付

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執行名義聲請

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付或提出，執

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上揭證

明，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次按執行債權人應為對待給付

時，如執行債務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執行債

務人之行為時，自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執行債務人，

以代提出，執行法院並應據以開始強制執行。查本件債權人

對待給付之提出，係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

8607號案件中以存證信函、收件回執及照片等件為證，經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已合法提出，因執行無結

果，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執行事

件註記執行結果。債權人後於本件聲請強制執行，因債權人

前已完成給付義務之證明，債權人續行聲請執行，應屬適

法，本院將依聲請續行拍賣程序」等語。

　⒐以上，業據本院調取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卷宗審閱

無訛，堪認為真。　

　㈣依執行名義所示，本件原告給付155萬元與被告交付系爭大

貨車義務間具有對待給付關係，且本件被告交付系爭大貨車

之義務，尚需原告協同接管，自不待言。再查，本件被告主

張前已多次以電話及存證信函方式，業將合於債之本旨之系

爭大貨車準備交付完成事項通知原告乙節，亦有被告於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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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月6日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兩造109年9

月21日至110年4月15日之通聯紀錄在卷可證（見本院114年

度司執字19570號卷第83至85頁、本院卷第69至101頁），是

本件被告既已以將此等準備給付情事，完成通知原告，依首

揭規定，應認被告已合法提出給付，符合強制執行法第4條

第3項規定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自得開始執行。至原告主

張被告必須證明系爭大貨車沒有改裝等語，惟本件被告業已

合法提出給付，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所辯，並未舉證被

告所提出之給付有不符合債之本旨之處，難認可採。

　㈤原告雖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系爭大貨車車牌已經於108

年被註銷，故無從得知被告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

執字第98607號執行事件所提出之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等

語，然系爭大貨車之車牌雖於108年6月19日逾檢註銷，卻係

於113年1月31日始收繳，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表及交通部公

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4年11月7日竹監單桃一字第

1143233920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5頁），而

依被告於100年4月4日至8日間傳送系爭大貨車相片給原告之

內容可知，該等相片中有拍攝到車牌，且原告始終並未爭執

該車並非系爭大貨車，有兩造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

第81至83頁、第125至161頁），顯然原告所辯乃臨訟卸責之

詞，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為對待給付，請求依強制執

行法第14條規定，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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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01

02

03

04

第八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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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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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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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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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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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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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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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28號
原      告  梁瓊文即梁詠溱即梁慧怡


訴訟代理人  柳柏帆律師
被      告  廖勝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於民國107年間向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請求原告返還其已付大貨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55萬元，歷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而定讞。最終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之判決主文所示，原告應於被告交付「裕隆東風、車型17噸、牌照LAG-168號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之同時，給付被告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然被告迄今均未將系爭大貨車交付予原告，竟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不服，爰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
　㈡系爭大貨車為被告所占有，被告迄今均未交付原告，竟聲請鈞院強制執行原告所有財產，顯有違對待給付之法理，是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㈢綜上，聲明：鈞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強制執行事件應予撤銷。
二、被告辯以：
　㈠原告主張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分轉賣，純屬子虛烏有，刻意誤導法官。原告於起訴理由中聲稱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分轉賣，故不願負擔相關費用。然查，系爭大貨車目前仍因違規停放，停放於「新北市樹林違規拖吊保管場」中。若被告確已轉賣，該車牌照不可能仍為原號，更不可能處於被公權力扣押之狀態。原告此舉顯係為規避債務而編造不實理由，不足採信。
　㈡系爭大貨車因原告受領遲延且拒不配合過戶，導致保管困難及損害擴大：被告雖曾持有系爭大貨車，然多次聯繫原告辦理過戶或取回，原告皆採取「不接電話、不見面、不處理」之拖延戰術，拒不履行所有權人應盡之義務。被告並非專業保管人，且因產權未過戶，被告無權處分系爭大貨車，亦難以尋得長期合法停放空間，致使系爭大貨車因遭檢舉拖吊進入保管場。此乃因原告「受領遲延」所衍生之風險與規費，依法應由原告負擔。
　㈢原告提起本訴訟僅為延宕執行，主觀上顯無還款誠意：原告一方面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以保全其不動產，一方面卻對系爭大貨車之損害與保管費不聞不問，任由財產價值減損。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目的，純係利用法律程序拖延還款時間。
　㈣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須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提起。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強制執行，依執行名義為之；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執行，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所明定。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須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民法第235條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間返還買賣價金事件，經109年7月22日判決確定為：「梁瓊文應於廖勝弘交付系爭大貨車之同時，給付廖勝弘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裁定參照，下稱系爭確定判決），而被告於109年9月9日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⒈經該執行法院命被告補正已交付系爭大貨車之證明文件，被告遂於109年9月23日以中和國光街72號、109年11月6日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主動出面協助交付辦理系爭大貨車，有存證信函及回執、投遞情形等件附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卷內為憑。
　⒉執行法院遂於109年11月18日核發執行命令扣押原告於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郵局之存款債權。
　⒊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就該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主張執行法院並未查明系爭大貨車是否仍為被告占有中，卻逕自核發執行命令，並非適法等語，並於109年12月16日具狀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⒋被告則於109年12月17日具狀附上系爭大貨車保管照片，併陳明：「系爭大貨車仍由廖勝弘保管，並非梁瓊文所說賣給第三人，並附上車輛保管照片，因對方電話不接也不回，並不想處理系爭大貨車移交等事宜，一直拖延等脫產嫌疑，必要時車輛可開到法院請梁瓊文一起出面處理，懇請法院協助幫忙儘速處理」等語。
　⒌該執行法院則於109年12月22日發函兩造，請原告於5日內具狀陳報是否願於執行法院指定之處所交付155萬元及利息、執行費給被告，並同時接收被告交付之系爭大貨車。
　⒍原告則於109年12月31日提出陳報狀記載「1.點交地點需為戶籍地，會有專業人員確定此車輛無重大事故、無改裝車體、引擎、變速箱、傳動設備及車體無損壞，須以當初交付於廖勝弘時之相同車況，並由梁瓊文本人點交之相關手續。2.須由監理站驗車完畢確認此車為LAG-168，此車輛不可違反監理站所規定之相關業務。3.若車輛為廖勝弘使用期間有所損害，須在10日內完成修復，不可拖延，否則以損壞賠償給梁瓊文的損失。4.此車輛LAG-168自廖勝弘使用期間106年10月13日至點交完畢前，不得積欠牌照稅、燃料稅、罰單、空汙單（空汙單須由環保局開立自主管理合格證）。5.煩請廖勝弘先生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與梁瓊文聯絡，完成點交相關手續」等語。
　⒎被告則於110年2月2日具狀陳報：「針對梁瓊文所提陳報狀回覆敘述如下：1.車輛保管無重大事故、改裝車體、引擎變速箱、傳動設備、車體皆無損壞。2.3.4.此車輛LAG-168原本就產權不明，當初交車即無法過戶等，產權不在我，後續等監理站相關業務，是我交付車輛點交後，由梁瓊文自行負責。若能驗車過戶，就不用打這場官司，現在法院判決了，並一再拖延交車時間，具狀法院並提出無理要求實屬無理。5.煩請梁瓊文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出面處理接收車輛及交付155萬元及利息事宜」等語。
　⒏執行法院則於110年2月3日函知兩造，請梁瓊文儘速與廖勝弘聯繫交付車輛及付款事宜。
　⒐最終，上開強制執行程序於110年3月9日以查無梁瓊文可供執行之財產而終結。
　⒑以上，業據本院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卷宗審閱無訛，堪認為真。
　㈢被告於114年5月7日再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事件受理在案，本院執行處於114年5月9日發函被告：請釋明並提出已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所載內容，完成對待給付之相關證明文件，否則將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之1第1款辦理：
　⒈被告則於114年5月19日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同樣命補正之函文及109年11月6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自109年9月21日起至110年4月15日止之通話記錄（未接來電）等文件。
　⒉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5月27日函請被告陳報系爭大貨車是否已交付債務人（即原告），亦或由債權人（即被告）占有，倘由債權人占有，請陳報保管地點。114年6月20日再度發函催告上開事項。
　⒊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7月25日函請原告陳報系爭大貨車現為何人占有。
　⒋原告於114年7月30日具狀陳報系爭大貨車現仍由債權人廖勝弘占有中，廖勝弘迄今均無交付系爭大貨車予陳報人。
　⒌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日發函兩造，請於文到3日內，就本院於114年8月14日不動產執行時，於現場交付系爭大貨車一事，表示意見，以資本院審酌後續處理。
　⒍114年8月14日現場執行時，債權人到場表示系爭大貨車因停放路邊被拖吊至保管場，今天無法交付給債務人，債務人表示願受領該貨車，請債權人儘速交付。本院司法事務官則當場告知兩造法院會訂立期日，請債權人於期日前將系爭大貨車交付債務人。
　⒎114年8月15日原告提出陳報狀：「1.系爭大貨車是否在廖勝弘先生使用期間有無損傷及任意改造車體。2.系爭大貨車是否因監理站欠費未繳，導致牌照註銷，無法正常使用，請廖勝弘先生查證。3.107-114年間系爭大貨車都在廖勝弘處（牌照稅、強制險及罰單規費）皆未繳納。3.占用系爭大貨車107-114年期間車輛未歸還，導致我方折舊損失。4.期間107-114年向執行署協調3次，都是因以上4點無法完成，梁瓊文小姐已經備妥155萬元想盡快將系爭大貨車收回，卻因廖勝弘先生遲遲拖延，用意為何？造成梁瓊文小姐無法正常點交營運，損失慘重。
　⒏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8日發函兩造：「按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對待給付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付或提出，執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上揭證明，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次按執行債權人應為對待給付時，如執行債務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執行債務人之行為時，自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執行債務人，以代提出，執行法院並應據以開始強制執行。查本件債權人對待給付之提出，係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案件中以存證信函、收件回執及照片等件為證，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已合法提出，因執行無結果，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執行事件註記執行結果。債權人後於本件聲請強制執行，因債權人前已完成給付義務之證明，債權人續行聲請執行，應屬適法，本院將依聲請續行拍賣程序」等語。
　⒐以上，業據本院調取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卷宗審閱無訛，堪認為真。　
　㈣依執行名義所示，本件原告給付155萬元與被告交付系爭大貨車義務間具有對待給付關係，且本件被告交付系爭大貨車之義務，尚需原告協同接管，自不待言。再查，本件被告主張前已多次以電話及存證信函方式，業將合於債之本旨之系爭大貨車準備交付完成事項通知原告乙節，亦有被告於109年11月6日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兩造109年9月21日至110年4月15日之通聯紀錄在卷可證（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19570號卷第83至85頁、本院卷第69至101頁），是本件被告既已以將此等準備給付情事，完成通知原告，依首揭規定，應認被告已合法提出給付，符合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規定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自得開始執行。至原告主張被告必須證明系爭大貨車沒有改裝等語，惟本件被告業已合法提出給付，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所辯，並未舉證被告所提出之給付有不符合債之本旨之處，難認可採。
　㈤原告雖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系爭大貨車車牌已經於108年被註銷，故無從得知被告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執行事件所提出之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等語，然系爭大貨車之車牌雖於108年6月19日逾檢註銷，卻係於113年1月31日始收繳，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表及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4年11月7日竹監單桃一字第1143233920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5頁），而依被告於100年4月4日至8日間傳送系爭大貨車相片給原告之內容可知，該等相片中有拍攝到車牌，且原告始終並未爭執該車並非系爭大貨車，有兩造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第125至161頁），顯然原告所辯乃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為對待給付，請求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28號

原      告  梁瓊文即梁詠溱即梁慧怡



訴訟代理人  柳柏帆律師

被      告  廖勝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於民國107年間向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請求原告返還其已

    付大貨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55萬元，歷經臺灣雲林

    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42

    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而定讞。最終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之判決主文所示，原告應於被告交付「裕隆東風、車型17噸

    、牌照LAG-168號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之同時

    ，給付被告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然被告迄今均未將系爭大貨車交

    付予原告，竟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不服，爰提起本件

    債務人異議之訴。

　㈡系爭大貨車為被告所占有，被告迄今均未交付原告，竟聲請

    鈞院強制執行原告所有財產，顯有違對待給付之法理，是原

    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

    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㈢綜上，聲明：鈞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強

    制執行事件應予撤銷。

二、被告辯以：

　㈠原告主張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分轉賣，純屬子虛烏有，刻

    意誤導法官。原告於起訴理由中聲稱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

    分轉賣，故不願負擔相關費用。然查，系爭大貨車目前仍因

    違規停放，停放於「新北市樹林違規拖吊保管場」中。若被

    告確已轉賣，該車牌照不可能仍為原號，更不可能處於被公

    權力扣押之狀態。原告此舉顯係為規避債務而編造不實理由

    ，不足採信。

　㈡系爭大貨車因原告受領遲延且拒不配合過戶，導致保管困難

    及損害擴大：被告雖曾持有系爭大貨車，然多次聯繫原告辦

    理過戶或取回，原告皆採取「不接電話、不見面、不處理」

    之拖延戰術，拒不履行所有權人應盡之義務。被告並非專業

    保管人，且因產權未過戶，被告無權處分系爭大貨車，亦難

    以尋得長期合法停放空間，致使系爭大貨車因遭檢舉拖吊進

    入保管場。此乃因原告「受領遲延」所衍生之風險與規費，

    依法應由原告負擔。

　㈢原告提起本訴訟僅為延宕執行，主觀上顯無還款誠意：原告

    一方面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以保全其不動產，一方面卻

    對系爭大貨車之損害與保管費不聞不問，任由財產價值減損

    。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目的，純係利用法律程序拖延還

    款時間。

　㈣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

    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

    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強制執

    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須執行名義成立

    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提起。所謂

    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

    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

    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

    。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

    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

    9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強制執行，依執行名義為之；執

    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

    始得開始執行，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所明定。又債務人

    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

    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須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

    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民法第235

    條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間返還買賣價金事件，經109年7月22日判決確定

    為：「梁瓊文應於廖勝弘交付系爭大貨車之同時，給付廖勝

    弘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裁定參照，下稱系爭確定判決），而被

    告於109年9月9日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⒈經該執行法院命被告補正已交付系爭大貨車之證明文件，被

    告遂於109年9月23日以中和國光街72號、109年11月6日以中

    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主動出面協助交

    付辦理系爭大貨車，有存證信函及回執、投遞情形等件附於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卷內為憑。

　⒉執行法院遂於109年11月18日核發執行命令扣押原告於台新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郵

    局之存款債權。

　⒊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就該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主張執行

    法院並未查明系爭大貨車是否仍為被告占有中，卻逕自核發

    執行命令，並非適法等語，並於109年12月16日具狀聲請停

    止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⒋被告則於109年12月17日具狀附上系爭大貨車保管照片，併陳

    明：「系爭大貨車仍由廖勝弘保管，並非梁瓊文所說賣給第

    三人，並附上車輛保管照片，因對方電話不接也不回，並不

    想處理系爭大貨車移交等事宜，一直拖延等脫產嫌疑，必要

    時車輛可開到法院請梁瓊文一起出面處理，懇請法院協助幫

    忙儘速處理」等語。

　⒌該執行法院則於109年12月22日發函兩造，請原告於5日內具

    狀陳報是否願於執行法院指定之處所交付155萬元及利息、

    執行費給被告，並同時接收被告交付之系爭大貨車。

　⒍原告則於109年12月31日提出陳報狀記載「1.點交地點需為戶

    籍地，會有專業人員確定此車輛無重大事故、無改裝車體、

    引擎、變速箱、傳動設備及車體無損壞，須以當初交付於廖

    勝弘時之相同車況，並由梁瓊文本人點交之相關手續。2.須

    由監理站驗車完畢確認此車為LAG-168，此車輛不可違反監

    理站所規定之相關業務。3.若車輛為廖勝弘使用期間有所損

    害，須在10日內完成修復，不可拖延，否則以損壞賠償給梁

    瓊文的損失。4.此車輛LAG-168自廖勝弘使用期間106年10月

    13日至點交完畢前，不得積欠牌照稅、燃料稅、罰單、空汙

    單（空汙單須由環保局開立自主管理合格證）。5.煩請廖勝

    弘先生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與梁瓊文聯絡，完成點

    交相關手續」等語。

　⒎被告則於110年2月2日具狀陳報：「針對梁瓊文所提陳報狀回

    覆敘述如下：1.車輛保管無重大事故、改裝車體、引擎變速

    箱、傳動設備、車體皆無損壞。2.3.4.此車輛LAG-168原本

    就產權不明，當初交車即無法過戶等，產權不在我，後續等

    監理站相關業務，是我交付車輛點交後，由梁瓊文自行負責

    。若能驗車過戶，就不用打這場官司，現在法院判決了，並

    一再拖延交車時間，具狀法院並提出無理要求實屬無理。5.

    煩請梁瓊文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出面處理接收車輛

    及交付155萬元及利息事宜」等語。

　⒏執行法院則於110年2月3日函知兩造，請梁瓊文儘速與廖勝弘

    聯繫交付車輛及付款事宜。

　⒐最終，上開強制執行程序於110年3月9日以查無梁瓊文可供執

    行之財產而終結。

　⒑以上，業據本院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

    7號卷宗審閱無訛，堪認為真。

　㈢被告於114年5月7日再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

    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事件受理在案，本院執行

    處於114年5月9日發函被告：請釋明並提出已依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所載內容，完成對

    待給付之相關證明文件，否則將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之1第1

    款辦理：

　⒈被告則於114年5月19日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

    第98607號同樣命補正之函文及109年11月6日中和國光街80

    號存證信函、自109年9月21日起至110年4月15日止之通話記

    錄（未接來電）等文件。

　⒉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5月27日函請被告陳報系爭大貨車是

    否已交付債務人（即原告），亦或由債權人（即被告）占有

    ，倘由債權人占有，請陳報保管地點。114年6月20日再度發

    函催告上開事項。

　⒊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7月25日函請原告陳報系爭大貨車現

    為何人占有。

　⒋原告於114年7月30日具狀陳報系爭大貨車現仍由債權人廖勝

    弘占有中，廖勝弘迄今均無交付系爭大貨車予陳報人。

　⒌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日發函兩造，請於文到3日內，

    就本院於114年8月14日不動產執行時，於現場交付系爭大貨

    車一事，表示意見，以資本院審酌後續處理。

　⒍114年8月14日現場執行時，債權人到場表示系爭大貨車因停

    放路邊被拖吊至保管場，今天無法交付給債務人，債務人表

    示願受領該貨車，請債權人儘速交付。本院司法事務官則當

    場告知兩造法院會訂立期日，請債權人於期日前將系爭大貨

    車交付債務人。

　⒎114年8月15日原告提出陳報狀：「1.系爭大貨車是否在廖勝

    弘先生使用期間有無損傷及任意改造車體。2.系爭大貨車是

    否因監理站欠費未繳，導致牌照註銷，無法正常使用，請廖

    勝弘先生查證。3.107-114年間系爭大貨車都在廖勝弘處（

    牌照稅、強制險及罰單規費）皆未繳納。3.占用系爭大貨車

    107-114年期間車輛未歸還，導致我方折舊損失。4.期間107

    -114年向執行署協調3次，都是因以上4點無法完成，梁瓊文

    小姐已經備妥155萬元想盡快將系爭大貨車收回，卻因廖勝

    弘先生遲遲拖延，用意為何？造成梁瓊文小姐無法正常點交

    營運，損失慘重。

　⒏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8日發函兩造：「按執行名義有

    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

    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對待給付

    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執行名義聲請

    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付或提出，執

    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上揭證明

    ，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次按執行債權人應為對待給付時，

    如執行債務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執行債務人

    之行為時，自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執行債務人，以代

    提出，執行法院並應據以開始強制執行。查本件債權人對待

    給付之提出，係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

    號案件中以存證信函、收件回執及照片等件為證，經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已合法提出，因執行無結果，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執行事件註記

    執行結果。債權人後於本件聲請強制執行，因債權人前已完

    成給付義務之證明，債權人續行聲請執行，應屬適法，本院

    將依聲請續行拍賣程序」等語。

　⒐以上，業據本院調取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卷宗審閱

    無訛，堪認為真。　

　㈣依執行名義所示，本件原告給付155萬元與被告交付系爭大貨

    車義務間具有對待給付關係，且本件被告交付系爭大貨車之

    義務，尚需原告協同接管，自不待言。再查，本件被告主張

    前已多次以電話及存證信函方式，業將合於債之本旨之系爭

    大貨車準備交付完成事項通知原告乙節，亦有被告於109年1

    1月6日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兩造109年9月21

    日至110年4月15日之通聯紀錄在卷可證（見本院114年度司

    執字19570號卷第83至85頁、本院卷第69至101頁），是本件

    被告既已以將此等準備給付情事，完成通知原告，依首揭規

    定，應認被告已合法提出給付，符合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

    規定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自得開始執行。至原告主張被告

    必須證明系爭大貨車沒有改裝等語，惟本件被告業已合法提

    出給付，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所辯，並未舉證被告所提

    出之給付有不符合債之本旨之處，難認可採。

　㈤原告雖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系爭大貨車車牌已經於108年

    被註銷，故無從得知被告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

    字第98607號執行事件所提出之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等語

    ，然系爭大貨車之車牌雖於108年6月19日逾檢註銷，卻係於

    113年1月31日始收繳，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表及交通部公路

    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4年11月7日竹監單桃一字第11

    43233920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5頁），而依

    被告於100年4月4日至8日間傳送系爭大貨車相片給原告之內

    容可知，該等相片中有拍攝到車牌，且原告始終並未爭執該

    車並非系爭大貨車，有兩造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

    81至83頁、第125至161頁），顯然原告所辯乃臨訟卸責之詞

    ，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為對待給付，請求依強制執

    行法第14條規定，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28號

原      告  梁瓊文即梁詠溱即梁慧怡



訴訟代理人  柳柏帆律師

被      告  廖勝弘  

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3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緣被告於民國107年間向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請求原告返還其已付大貨車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155萬元，歷經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裁定駁回原告上訴而定讞。最終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之判決主文所示，原告應於被告交付「裕隆東風、車型17噸、牌照LAG-168號營業大貨車（下稱系爭大貨車）」之同時，給付被告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然被告迄今均未將系爭大貨車交付予原告，竟對原告聲請強制執行，原告不服，爰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

　㈡系爭大貨車為被告所占有，被告迄今均未交付原告，竟聲請鈞院強制執行原告所有財產，顯有違對待給付之法理，是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㈢綜上，聲明：鈞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強制執行事件應予撤銷。

二、被告辯以：

　㈠原告主張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分轉賣，純屬子虛烏有，刻意誤導法官。原告於起訴理由中聲稱系爭大貨車已由被告處分轉賣，故不願負擔相關費用。然查，系爭大貨車目前仍因違規停放，停放於「新北市樹林違規拖吊保管場」中。若被告確已轉賣，該車牌照不可能仍為原號，更不可能處於被公權力扣押之狀態。原告此舉顯係為規避債務而編造不實理由，不足採信。

　㈡系爭大貨車因原告受領遲延且拒不配合過戶，導致保管困難及損害擴大：被告雖曾持有系爭大貨車，然多次聯繫原告辦理過戶或取回，原告皆採取「不接電話、不見面、不處理」之拖延戰術，拒不履行所有權人應盡之義務。被告並非專業保管人，且因產權未過戶，被告無權處分系爭大貨車，亦難以尋得長期合法停放空間，致使系爭大貨車因遭檢舉拖吊進入保管場。此乃因原告「受領遲延」所衍生之風險與規費，依法應由原告負擔。

　㈢原告提起本訴訟僅為延宕執行，主觀上顯無還款誠意：原告一方面向法院聲請停止強制執行以保全其不動產，一方面卻對系爭大貨車之損害與保管費不聞不問，任由財產價值減損。其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之目的，純係利用法律程序拖延還款時間。

　㈣綜上，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執行名義成立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債務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債務人異議之訴，須執行名義成立後，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始得提起。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清償、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債權讓與、債務承擔、更改、消滅時效完成、解除條件成就、契約解除或撤銷、另訂和解契約，或其他類此之情形。所謂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例如債權人同意延期清償、債務人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強制執行，依執行名義為之；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執行，為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所明定。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須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民法第235條亦有明文。

　㈡經查：兩造間返還買賣價金事件，經109年7月22日判決確定為：「梁瓊文應於廖勝弘交付系爭大貨車之同時，給付廖勝弘155萬元，及自107年12月25日起至清債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本院107年度訴字第598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判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42號裁定參照，下稱系爭確定判決），而被告於109年9月9日持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⒈經該執行法院命被告補正已交付系爭大貨車之證明文件，被告遂於109年9月23日以中和國光街72號、109年11月6日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請原告於文到7日內主動出面協助交付辦理系爭大貨車，有存證信函及回執、投遞情形等件附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卷內為憑。

　⒉執行法院遂於109年11月18日核發執行命令扣押原告於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郵局之存款債權。

　⒊原告於109年12月1日就該強制執行事件聲明異議，主張執行法院並未查明系爭大貨車是否仍為被告占有中，卻逕自核發執行命令，並非適法等語，並於109年12月16日具狀聲請停止強制執行程序等語。

　⒋被告則於109年12月17日具狀附上系爭大貨車保管照片，併陳明：「系爭大貨車仍由廖勝弘保管，並非梁瓊文所說賣給第三人，並附上車輛保管照片，因對方電話不接也不回，並不想處理系爭大貨車移交等事宜，一直拖延等脫產嫌疑，必要時車輛可開到法院請梁瓊文一起出面處理，懇請法院協助幫忙儘速處理」等語。

　⒌該執行法院則於109年12月22日發函兩造，請原告於5日內具狀陳報是否願於執行法院指定之處所交付155萬元及利息、執行費給被告，並同時接收被告交付之系爭大貨車。

　⒍原告則於109年12月31日提出陳報狀記載「1.點交地點需為戶籍地，會有專業人員確定此車輛無重大事故、無改裝車體、引擎、變速箱、傳動設備及車體無損壞，須以當初交付於廖勝弘時之相同車況，並由梁瓊文本人點交之相關手續。2.須由監理站驗車完畢確認此車為LAG-168，此車輛不可違反監理站所規定之相關業務。3.若車輛為廖勝弘使用期間有所損害，須在10日內完成修復，不可拖延，否則以損壞賠償給梁瓊文的損失。4.此車輛LAG-168自廖勝弘使用期間106年10月13日至點交完畢前，不得積欠牌照稅、燃料稅、罰單、空汙單（空汙單須由環保局開立自主管理合格證）。5.煩請廖勝弘先生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與梁瓊文聯絡，完成點交相關手續」等語。

　⒎被告則於110年2月2日具狀陳報：「針對梁瓊文所提陳報狀回覆敘述如下：1.車輛保管無重大事故、改裝車體、引擎變速箱、傳動設備、車體皆無損壞。2.3.4.此車輛LAG-168原本就產權不明，當初交車即無法過戶等，產權不在我，後續等監理站相關業務，是我交付車輛點交後，由梁瓊文自行負責。若能驗車過戶，就不用打這場官司，現在法院判決了，並一再拖延交車時間，具狀法院並提出無理要求實屬無理。5.煩請梁瓊文遵守高等法院之判決內容盡快出面處理接收車輛及交付155萬元及利息事宜」等語。

　⒏執行法院則於110年2月3日函知兩造，請梁瓊文儘速與廖勝弘聯繫交付車輛及付款事宜。

　⒐最終，上開強制執行程序於110年3月9日以查無梁瓊文可供執行之財產而終結。

　⒑以上，業據本院調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卷宗審閱無訛，堪認為真。

　㈢被告於114年5月7日再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返還買賣價金事件受理在案，本院執行處於114年5月9日發函被告：請釋明並提出已依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字第132號民事判決所載內容，完成對待給付之相關證明文件，否則將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之1第1款辦理：

　⒈被告則於114年5月19日提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同樣命補正之函文及109年11月6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自109年9月21日起至110年4月15日止之通話記錄（未接來電）等文件。

　⒉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5月27日函請被告陳報系爭大貨車是否已交付債務人（即原告），亦或由債權人（即被告）占有，倘由債權人占有，請陳報保管地點。114年6月20日再度發函催告上開事項。

　⒊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7月25日函請原告陳報系爭大貨車現為何人占有。

　⒋原告於114年7月30日具狀陳報系爭大貨車現仍由債權人廖勝弘占有中，廖勝弘迄今均無交付系爭大貨車予陳報人。

　⒌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日發函兩造，請於文到3日內，就本院於114年8月14日不動產執行時，於現場交付系爭大貨車一事，表示意見，以資本院審酌後續處理。

　⒍114年8月14日現場執行時，債權人到場表示系爭大貨車因停放路邊被拖吊至保管場，今天無法交付給債務人，債務人表示願受領該貨車，請債權人儘速交付。本院司法事務官則當場告知兩造法院會訂立期日，請債權人於期日前將系爭大貨車交付債務人。

　⒎114年8月15日原告提出陳報狀：「1.系爭大貨車是否在廖勝弘先生使用期間有無損傷及任意改造車體。2.系爭大貨車是否因監理站欠費未繳，導致牌照註銷，無法正常使用，請廖勝弘先生查證。3.107-114年間系爭大貨車都在廖勝弘處（牌照稅、強制險及罰單規費）皆未繳納。3.占用系爭大貨車107-114年期間車輛未歸還，導致我方折舊損失。4.期間107-114年向執行署協調3次，都是因以上4點無法完成，梁瓊文小姐已經備妥155萬元想盡快將系爭大貨車收回，卻因廖勝弘先生遲遲拖延，用意為何？造成梁瓊文小姐無法正常點交營運，損失慘重。

　⒏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14年8月18日發函兩造：「按執行名義有對待給付者，以債權人已為給付或已提出給付後，始得開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對待給付為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債權人依對待給付之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時，應證明已為該對待給付之現實給付或提出，執行法院始得開始強制執行。惟執行法院就債權人之上揭證明，僅須為形式審查即足。次按執行債權人應為對待給付時，如執行債務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執行債務人之行為時，自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執行債務人，以代提出，執行法院並應據以開始強制執行。查本件債權人對待給付之提出，係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案件中以存證信函、收件回執及照片等件為證，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依形式審查，認已合法提出，因執行無結果，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執行事件註記執行結果。債權人後於本件聲請強制執行，因債權人前已完成給付義務之證明，債權人續行聲請執行，應屬適法，本院將依聲請續行拍賣程序」等語。

　⒐以上，業據本院調取本院114年度司執字第19570號卷宗審閱無訛，堪認為真。　

　㈣依執行名義所示，本件原告給付155萬元與被告交付系爭大貨車義務間具有對待給付關係，且本件被告交付系爭大貨車之義務，尚需原告協同接管，自不待言。再查，本件被告主張前已多次以電話及存證信函方式，業將合於債之本旨之系爭大貨車準備交付完成事項通知原告乙節，亦有被告於109年11月6日以中和國光街80號存證信函及回執、兩造109年9月21日至110年4月15日之通聯紀錄在卷可證（見本院114年度司執字19570號卷第83至85頁、本院卷第69至101頁），是本件被告既已以將此等準備給付情事，完成通知原告，依首揭規定，應認被告已合法提出給付，符合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3項規定開始強制執行之要件，自得開始執行。至原告主張被告必須證明系爭大貨車沒有改裝等語，惟本件被告業已合法提出給付，已如前述，故原告此部分所辯，並未舉證被告所提出之給付有不符合債之本旨之處，難認可採。

　㈤原告雖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系爭大貨車車牌已經於108年被註銷，故無從得知被告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司執字第98607號執行事件所提出之給付是否合乎債之本旨等語，然系爭大貨車之車牌雖於108年6月19日逾檢註銷，卻係於113年1月31日始收繳，有汽車異動歷史查詢表及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桃園監理站114年11月7日竹監單桃一字第1143233920號函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第45頁），而依被告於100年4月4日至8日間傳送系爭大貨車相片給原告之內容可知，該等相片中有拍攝到車牌，且原告始終並未爭執該車並非系爭大貨車，有兩造對話記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第125至161頁），顯然原告所辯乃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憑採。

四、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未為對待給付，請求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規定，撤銷系爭執行事件強制執行程序，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洪儀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林芳宜



